
   

立法會四題：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  
＊＊＊＊＊＊＊＊＊＊＊＊＊＊＊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四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李鳳英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年，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俗稱「網吧」）已成為青少年及學生的主要消閒場

所之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 3 年，每年年底的網吧數目及執法人員每年巡察該等處所的次數； 
 
（二）過去 3 年，該等處所的負責人或顧客分別被檢控及定罪的個案數字，請按控罪

及法庭向被定罪者施加的處分列出分項數字；及 
 
（三）鑑於互聯網遊戲及電腦遊戲可能含有淫褻、賭博及暴力等不良意識的內容，當

局有否考慮參考鄰近地區的相關法例，立法規管網吧的經營；若有，詳情為何；若

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女士： 
 
（一）民政事務局的統計資料顯示，在過去三年，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俗稱「網

吧」）數目均是約 210 間，比 2003 年時的約 300 間為少。 
 
  現時，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有就執行《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巡察互聯網

電腦服務中心，而過去三年的巡察次數如下： 
 
   2005    2006    2007（1 至 9 月） 
       －－      －－    －－－－－－－ 
   2,257    2,579      1,981 
 
  若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包括消防處、屋宇署及環境保護署等)接獲投訴，亦會按需

要作出跟進，包括巡查有關處所，以確保經營者遵守消防安全、建築物安全及環境保

護等有關法例的規定。過去三年（截至 2007 年 6 月），政府有關部門共接獲 24 宗
有關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的投訴，主要涉及噪音、消防安全，及懷疑侵犯版權等問

題。 



   

 
（二）過去三年（截至 2007 年 6 月），按消防處、屋宇署、環境保護署及影視及娛

樂事務管理處的記錄，並無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處所負責人因觸犯該等部門負責執行

的條例而被檢控。至於其他法例下的罪行，當局並無分別備存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負

責人及其顧客被檢控及定罪的統計資料。 
 
（三）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一般是指提供電腦及相關設備以供顧客使用互聯網服務的

處所，經營方式及所提供的服務相當多樣化，包括個人通訊中心、玩網絡遊戲、瀏覽

網誌／新聞等。民政事務局曾於 2002 年就規管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的事宜諮詢公眾

（包括區議會）。一般意見認為政府不應採用發牌制度，以免妨礙該行業的發展。

2003 年 8 月，民政事務局制訂了《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守則），就消

防及樓宇安全、噪音管制、維持公共秩序、防止罪行、互聯網內容、吸煙、通風和衛

生設備等範疇作出指引，供業界自願遵守。民政事務局於 2004 年檢討了守則執行情

況。結果顯示互聯網電腦服務中心一般符合守則要求。政府現時並無計劃立法規管互

聯網電腦服務中心。  

完  
 
２００７年１０月２４日（星期三） 
 

 


